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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下属创新业务子公司实施多元化员工持股计划方案

一、本计划目的

为推动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或“公

司”）下属相关创新业务子公司创新业务的快速发展，充分调动公司及创新业务

子公司核心管理层及骨干员工的积极性，稳定和吸引人才，提高员工凝聚力和公

司竞争力，确保公司未来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实现，公司拟在下属相关创新业

务子公司实施多元化的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本计划”）。

二、本计划涉及的下属创新业务子公司范围

实施多元化持股计划的主体范围仅限于上市公司下属创新业务子公司，该等

创新业务符合公司未来发展战略或者属于公司拟重点培育、具有较高风险和不确

定性的产业，具体的创新业务子公司届时由公司董事会审议确定。

三、参与本计划的员工范围

参与本计划的员工范围，具体分为如下两类：

1、对公司创新业务发展承担重要责任的上市公司及子公司核心管理层（含

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骨干员工；

2、创新业务子公司的核心管理层及骨干员工。

四、本计划的参与方式

参与本计划涉及的相关员工可以通过直接持股的方式参与，亦可以通过设立

合伙企业或有限责任公司等其他符合法律法规的方式进行参与。

本计划项下涉及的取得创新业务子公司股权的方式须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包括但不限于受让创新业务子公司股权、认购创新业务子公司新增注册资

本，具体方式届时由公司董事会审议确定。在不影响上市公司对创新业务子公司

控制权的前提下，本计划项下涉及的取得创新业务子公司具体股权比例届时亦由

公司董事会审议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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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参与本计划的资金来源

参与本计划的资金全部由相关员工自筹，上市公司不得为该等员工提供贷款

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六、本计划的存续期

本计划系一项为促进创新业务子公司发展的长期计划安排，除非公司董事会

审议终止，本计划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将长期持续有效。在本计划实施过

程中，如涉及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应由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应提交股东大会

进行审议。

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0 月 27 日


